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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本集合计划合同规定，于 2025

年 04 月 17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

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

仔细阅读本集合计划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5 年 01 月 01 日起至 2025 年 03 月 31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

基金主代码 970178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 年 07 月 04 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33,190,386.08 份

投资目标 安全性和流动性优先，在此基础上追求适度收益。

投资策略

本集合计划采用的主要投资策略包括资产配置策略、久期管

理策略、个券选择策略、利用短期市场机会的灵活策略、现

金流管理策略等。

业绩比较基准 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风险收益特征

本集合计划的类型为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预期收益和

预期风险低于债券型基金、固定收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股票型基金、权益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混合型基金、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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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基金管理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注：本报告中所述的“基金”也包括按照《证券公司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引》的要求进行变更后的证券公司大

集合资产管理产品。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 2025 年 01 月 01 日 － 2025 年 03 月 31 日 ）

1．本期已实现收益 1,259,834.12

2．本期利润 1,259,834.12

3．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433,190,386.08

注：1、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

变动收益）扣除相关费用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由于本集合计划采用摊余成本法核算，因此，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零，本期

已实现收益和本期利润的金额相等；

2、所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

际收益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基金份额净值收益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收

益率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

月
0.2712% 0.0003% 0.3375% 0.0000% -0.0663% 0.0003%

过去六个 0.5652% 0.0003% 0.6825% 0.0000% -0.1173%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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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过去一年 1.1777% 0.0003% 1.3688% 0.0000% -0.1911% 0.0003%

自基金合

同生效起

至今

3.6084% 0.0006% 3.7575% 0.0000% -0.1491% 0.0006%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收益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

金经理期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

日期

离任

日期

蓝淑巍
本基金的基金经

理

2022-

07-04
- 8 年

上海交通大学统计学硕士，

2016 年加入华宝证券，先后担

任研究员、投资助理。2019 年

加入南京证券资产管理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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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债券研究员。自 2022 年 7

月起担任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

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基

金经理。

注：1、对基金的首任基金经理，其“任职日期”为基金合同生效日，“离任日期”为

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解聘日期；对此后的非首任基金经理，“任职日期”和“离任日

期”分别指根据公司决议确定的聘任日期和解聘日期；

2、证券从业的含义遵从《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

人员监督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4.2 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集合计划合同、集合计划招募

说明书等有关集合计划法律文件的规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集合计划资产，在规范集合计划运作和严格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集合计划持有

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运作整体合法合规，无损害集合计划份额持

有人利益的行为。集合计划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运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集合计划

合同的规定。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执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公平交易制度指导意见》和公司内部制定

的公平交易制度，对于包括但不限于债券的一级市场申购和二级市场交易等投资管理

活动，在授权、研究分析、投资决策、交易执行、业绩评估等投资和交易管理活动相

关的各个业务环节，形成了有效的公平交易执行体系。公司严格控制不同投资组合之

间的同日反向交易，严格禁止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确保

公平对待所有的投资组合，切实防范利益输送行为。

本报告期内，管理人严格执行了公平交易机制，各投资组合按投资管理制度和流

程独立决策，交易执行环节对各类交易严格控制流程，确保了公平交易原则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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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与本管理人所管理的其他投资组合未发生同日反向交

易，不存在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成交量

超过该证券当日成交量的 5%的情况。本报告期内，未发现本集合计划有可能导致不公

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异常交易。

4.4 报告期内基金的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1、市场回顾及运作分析

去年 12 月以来，机构抢跑降息预期导致债市收益率过快下行。一季度央行在多

目标权衡下适当收紧了流动性投放，同时通过窗口指导大行银行间市场融出价格的方

式让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 DR007 在较长时间内显著高于 OMO 利率。叠加去年末非银同

业存款利率的自律整改落地后，非银存款流失严重，加剧了银行负债端的压力，一季

度资金维持偏紧态势。1月下旬以来受资金面趋紧的影响，短端收益率显著调整，长

端在年初配置力量的支撑下相对抗跌。春节后，DeepSeek 和人形机器人双主线催生了

“科技牛”，市场风险偏好显著上升，而降准降息的持续落空也使得长端抱团瓦解，

2月下旬后长端收益率开始上行。3月中旬之后央行公开市场恢复净投放，债市情绪

转暖，叠加股市调整，债市收益率普遍回落。操作方面，组合根据市场利率波动以及

各类资产比价情况，灵活调整资产配置比例，前两个月保持了较低的仓位和偏低的久

期，进入 3月后，存单收益率在高位震荡，产品大幅增加了存单的仓位，并显著提了

组合的久期。

2、投资展望

二季度受中美“对等关税”的影响，经济边际走弱的风险增加，货币政策重心大

概率转向“稳增长”，降准降息的必要性增强，明显偏高的货币市场利率有望回归合

理区间，对债市构成利多。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关税谈判的进展、增量财政政策的节奏

和力度，以及央行行为的变化，做好利率风险防控。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本报告期内，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0.2712%，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为

0.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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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出现连续二十个工作日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数量不满二

百人或集合计划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固定收益投资 268,281,300.26 57.91

其中：债券 268,281,300.26 57.91

资产支持证券
-

-

2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04,653,213.38 22.59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

售金融资产
- -

3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90,354,067.91 19.50

4 其他资产 - -

5 合计 463,288,581.55 100.00

5.2 报告期债券回购融资情况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未发生债券回购融资业务。

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的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债券正回购的资金余额未超过资产净值的 20%。

5.3 基金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5.3.1 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基本情况

项目 天数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 75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高值 75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最低值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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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超过 12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未超过 120 天。

5.3.2 报告期末投资组合平均剩余期限分布比例

序号 平均剩余期限

各期限资产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各期限负债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比例

（%）

1 30 天以内 54.24 6.84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2 30 天(含)-60 天 13.82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3 60 天(含)-90 天 4.60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4 90 天(含)-120 天 2.2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5 120 天(含)-397 天（含） 31.99 -

其中：剩余存续期超过 397 天的浮

动利率债
- -

合计 106.94 6.84

5.4 报告期内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超过 240 天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集合计划投资组合平均剩余存续期未超过 240 天。

5.5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1 国家债券 - -

2 央行票据 - -

3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4 企业债券 - -

5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6 中期票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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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业存单 268,281,300.26 61.93

8 其他 - -

9 合计 268,281,300.26 61.93

10 剩余存续期超过397天的浮

动利率债券
- -

5.6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债券数量

（张）
摊余成本(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112403173 24 农业银行

CD173
100,000 9,995,853.95 2.31

2 112414074 24 江苏银行

CD074
100,000 9,992,721.72 2.31

3 112413057 24 浙商银行

CD057
100,000 9,991,114.16 2.31

4 112409136 24 浦发银行

CD136
100,000 9,989,312.31 2.31

5 112418121 24 华夏银行

CD121
100,000 9,980,518.89 2.30

6 112403097 24 农业银行

CD097
100,000 9,980,067.13 2.30

7 112410135 24 兴业银行

CD135
100,000 9,977,627.41 2.30

8 112409151 24 浦发银行

CD151
100,000 9,976,759.01 2.30

9 112409156 24 浦发银行

CD156
100,000 9,972,590.03 2.30

10 112499199 24 杭州银行

CD091
100,000 9,971,368.56 2.30

5.7 “影子定价”与“摊余成本法”确定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偏离

项目 偏离情况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绝对值在 0.25(含)-0.5%间的次数 0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高值 0.0511%

报告期内偏离度的最低值 -0.0220%

报告期内每个工作日偏离度的绝对值的简单平均值 0.0152%

注：以上数据按工作日统计。

报告期内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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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不存在负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25%的情况。

报告期内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情况说明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内不存在正偏离度的绝对值达到 0.5%的情况。

5.8 报告期末按摊余成本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明细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9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9.1 基金计价方法说明

本集合计划估值采用摊余成本法，即估值对象以买入成本列示，按照票面利率或

商定利率并考虑其买入时的溢价与折价，在剩余期限内按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每日

计提收益。

5.9.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是否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

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本集合计划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中，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

编制日前一年内曾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处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曾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福建监管局的处罚。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曾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浙江

省分局的处罚。本集合计划对上述主体发行的相关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合同的要求。

5.9.3 其他资产构成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其他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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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4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净值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

可能存在尾差。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449,668,304.89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2,864,755,058.14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2,881,232,976.95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433,190,386.08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本报告期内集合计划管理人未运用固有资金申购或赎回本集合计划。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本集合计划本报告期未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集合计划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

情况。

8.2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无。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准予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

同变更的回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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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3、《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

4、《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

5、《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产品资料概要》；

6、集合计划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7、集合计划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8、南京证券神州天添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报告期内披露的各项公告；

9、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9.2 存放地点

备查文件存放于集合计划管理人和托管人的办公场所，并登载于集合计划管理人

网站 www.njzq.com.cn。

9.3 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于本集合计划管理人、托管人办公时间预约查阅，或登录集合计划管理

人网站 www.njzq.com.cn 查阅，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95386）查询相关信息。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0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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